附件4：

廉江市民办幼儿园申报普惠性幼儿园

承诺书

廉江市教育局：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，增强我市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，履行普惠性幼儿园的相关责任和义务，我园特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规范办园。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园工作规程》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学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办学相关证照齐全、有效，依法依规办园。

二、安全办园。重视安全工作，健全并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积极防范安全事故，保护在园幼儿人身安全。

三、合理收费。收费标准符合省、市有关文件的规定，收费行为规范，按规定进行收费公示，无乱收费现象。现保教费xx元/月，伙食费xx元/月，自xx年xx月至xx年xx月期间保持稳定。

四、实施科学保教。按照教育部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《3-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和省教育厅《广东省幼儿园一日活动指引（试行）》等要求，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创设丰富、适宜的教育环境，合理安排幼儿一日生活，以游戏为基本活动，科学开展保育教育活动，无“小学化”倾向，无虐待、歧视、体罚和变相体罚幼儿等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行为。

五、教职工配备和工资福利待遇合理。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配备教职工，从业人员符合岗位任职要求。与教职工签订劳动合同，为教职工依法参加社会保险，包括养老保险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。执行教职工培训制度，重视师德教育和业务培训，组织教师参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幼儿教师的继续教育。

六、财务管理规范。财务独立核算、制度健全、运转良好，无克扣或变相侵占幼儿伙食费的行为。依法开展年度财务审计，定期公开收支情况，开支合理，账目清楚。财政补助经费专款专用，无虚报、冒领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行为。

幼儿园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

举办者（签名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(签名):     

20  年  月  日        
备注：此承诺书一式三份，教育局、镇中心校、幼儿园各存一份。

